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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记录汇总 
 

时  间：2012 年 8 月 30 日—31 日 

地  点：国谊宾馆 

主持人：姜丹明 

 

一、会议基本情况 

此次会议为期两日，分为发明人征求意见会（8月 30 日

上午）、企业征求意见会（8 月 30 日下午）、专家征求意见会

（8 月 31 日上午），与会各方代表就条例草案进行了充分讨

论并发表了意见，条例起草工作组部分成员参加了会议，下

面将会议意见汇总如下： 

二、总体意见 

((((一一一一)))) 关于条例的必要性关于条例的必要性关于条例的必要性关于条例的必要性    

多数发明人、企业、专家代表认为职务发明条例的制定

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同时

调动单位和职务发明人两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发明的创

造和应用。但在具体条款的制定过程中不宜过于具体，应充

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有少数的企业代表认为条例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管，加重

了企业负担，国家不应对作为知识产权创新主体的单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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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限制。建议条例应当是原则性的、框架性的、指导性

的，在其中能明确合同优先的原则，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

主权。部分外企代表认为条例的出台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经

济影响，导致外企不愿意在华建立研发中心甚至撤销在华研

究中心。为避免对外商的巨大冲击，建议将整个条例仅适用

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二二二二))))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条例的调整范围条例的调整范围条例的调整范围条例的调整范围    

企业代表认为条例中所述知识产权涵盖了专利权、软件

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技术秘密等，因此在制定过程中

要与现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协调一致，必要时可对上位法提

出修改建议。 

((((三三三三)))) 关于条例的适用对象关于条例的适用对象关于条例的适用对象关于条例的适用对象 

少数专家代表认为由于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

权制度不尽相同，草案应考虑不同性质单位的特点，适当予

以区分。此外，部分企业和专家代表建议对单位中从事知识

产权转化、实施工作人员的权益也予以明确规定。 

三、具体意见 

((((一一一一)))) 关于条例关于条例关于条例关于条例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多数专家代表建议将条例名称改为“职务技术成果条

例”，理由是目前的条例草案中除发明外，还包括了植物新

品种、软件著作权等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 

((((二二二二))))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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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代表建议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发明，是指发明

的实质性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的”。因为仅指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会造成难以界定，此外，还应明确

国内公司派遣到国外的员工完成的发明创造是否也适用本

条例。 

((((三三三三))))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部分发明人和专家代表建议明确所述四种情形之间是

“和”还是“或”的关系。 

部分发明人代表建议删除第二项，因为本职工作之外的

发明不应属于职务发明。 

少数企业代表建议将第四项中的排除范围明确限定为

“事先约定返还资金或者支付使用费，并且已经支付的”。

同样地，测试和验证也需要“事先约定”而非“事后约定”。 

部分发明人代表建议明确单位在发明人退休后将其退

休前作出的成果申请知识产权时发明人的权益。 

((((四四四四))))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少数发明人代表建议删除第二款，因为发明人对于非职

务发明所享有的权利无需在条例中规定而应在专利法中规

定。 

((((五五五五)))) 关于第九条关于第九条关于第九条关于第九条    

部分专家代表建议条例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形下发明的

性质和归属是法定的，而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约定，同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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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约定。因为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没有明确允许约定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 

((((六六六六))))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十十十十条条条条    

发明人一方建议只报告“职务发明”，对于“非职务发

明”不报告。而企业一方则建议只报告“非职务发明”，对

于“职务发明”不报告。 

((((七七七七))))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条条条条    

部分企业代表建议将“符合规定的报告书”明确为“符

合第十一条规定的报告书”。 

((((八八八八))))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条条条条    

部分代表和专家对此条表示赞同和支持，同时也有部分

代表和专家认为不应对单位答复的时间具体规定为“六个

月”，建议删除具体时限规定，理由是程序性的错误不应导

致实体权利的丧失。 

((((九九九九))))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条条条条    

发明人代表建议将“通知”明确为“有效书面通知”。

建议将“应当提前两个月通知发明人”修改为“应当在两个

月内通知发明人”。单位放弃知识产权并转让给发明人的，

单位不应享有免费实施权。 

企业代表不赞同此条规定，建议删除，理由是企业放弃

知识产权的原因有很多种，有可能是经营策略的需要故意放

弃，如果规定发明人享有受让权则使得企业无法实现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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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停止知识产权申请程序并不意味着放弃实体权利。 

企业代表认为“提前两个月通知发明人”难以实现，因

为就专利而言，答复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时间仅为两个

月，难以完成通知发明人或与其协商、转让等事宜。 

((((十十十十))))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条条条条    

发明人代表建议将“月平均工资”修改为“月平均收入”，

建议将“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修改为“技术人员的月平

均工资”，因为单位的平均工资难以计算。 

企业代表认为规定计算方法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冲突。

单位的月平均工资的变化幅度较大，难以成为确定的基础。

国有科研院所没有给予奖励的经费来源，建议在国家财政经

费管理办法中将奖励列入科研绩效中。国有企业建议应当明

确奖励资金的来源，不应计算在工资总额中。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条条条条    

发明人代表建议修改为可选择的计算方式，包括按照营

业利润、销收入、月收入的倍数等。因为企业的营业利润有

毛利润、净利润、账面利润和实际利润等多种形式，且其是

企业的核心机密不宜公开，此外，某些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

大不便于追踪，一些节能环保类的发明又无法具体计算其利

润。 

企业代表建议仅在转让或许可知识产权时支付报酬，而

单位自行实施的情况下不支付，因为发明人的报酬已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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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中体现。建议增加企业在进行交叉许可、打包许可的情

况下报酬的计算方式，或由企业自行制订，因为在进行交叉

许可、打包许可或在软件著作权中难以计算单一发明的贡献

比例。 

专家代表建议细化报酬的计算方式或规定其他多种计

算方式，因为以企业的营业利润计算报酬不易操作，且发明

人难以知晓。建议制定职务发明条例草案的同时修改相关法

律，因为条例对报酬提取比例作出了规定，而现行法律没有

作出规定。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条条条条    

部分企业代表和少数的专家代表建议要考虑企业基于

经营策略的需要以低价将知识产权转让给关联公司时，此条

规定将影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难以操作，因为发明人在同

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这就要求单位有告知的义务，但同

时转让费用又属于企业的高度机密。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三十三十三十三十条条条条    

发明人代表认为这一规定有其必要性。能促进企业对知

识产权的转化运用，也有助于实现发明人的权益。建议将适

用范围扩大至所有类型的企业，而不应仅限于国有企事业单

位。 

有部分企业代表建议删除此条，外企代表支持此条仅适

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有企业代表建议根据不同行业作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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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细化规定，因为个人能否实施知识产权因行业不同而

不同，有些行业涉及昂贵的机器设备和环保要求，个人是无

法实施的。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条条条条    

发明人代表建议将职务发明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国有

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考核标准之一。 

还有部分发明人代表建议明确将职务发明制度落实情

况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退税等措施挂钩。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关于第五章增设一条五章增设一条五章增设一条五章增设一条    

专家代表建议增加有关国家设立基金、促进利用财政性

资金设立的研究开发项目形成的职务发明的推广应用的规

定。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发明人、企业、专家代表对此条的规定均表示赞同，对

发明人和单位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实现的难度较大，但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措施。 

个别专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没有

法律依据，难以实施。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三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七条条条条    

部分专家建议删除此条，或将行政机关的职权改为调

解，调解不成的则向法院起诉。因为行政机关缺乏如同司法

机关那样的程序，难以做出正确的处理决定。此外，由于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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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署名权属于侵犯私权，行政机关处以罚款在法理上不妥

当，行政机关也难以实施。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企业代表建议对署名不实的单位予以相应的处罚或者

对相应知识产权的行使或者有效性进行限制，以加强对职务

发明人署名权的保护。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企业和专家代表认为诉讼时效属于民事基本制度，不能

由行政法规规定。在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诉讼时效的情况

下，建议本条例无需再做规定。此外，职务发明纠纷的诉讼

时效实际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属纠纷，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另一类是奖励报酬纠纷，属于债权纠纷，诉讼时效为两年。 


